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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部根据省财政厅、教育厅当年下达的国家奖助学金名额，和各院系情况进行名额预分配








学生工作部印发文件并召开专门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各院系在本单位范围内公布国家奖助学金的指标分配情况及评定要求





各院系对学生申请材料签署意见，并报学生工作部





公示有异议





辅导员组织开展年级或班级评议会，对拟申请的学生进行民主评议，并填写申请表





院系评审工作组对拟推荐的学生进行联评，确定推荐名单（国家奖学金推荐名单需在院系公示5个工作日）











学生工作部对各院系材料进行复核、汇总





院系评审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结果报送学生工作部





初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审核有异议





院系调查，并重新评定








确定本学年受奖助人员名单，评审结果上报校领导审批，经校领导同意后上报教育厅。





对评定材料进行归档








审核无异议





公示无异议





学生工作部开展调查并将结果上报学校领导，作出相应决定。












